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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盖章）：株洲市芦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一）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二）负责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和行政许可；（三）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四）负责宏观质量管理。（五）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六）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七）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八）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九）在法定权限内负责监督实施药品（含中药、民族药，下同）、医疗器械、化妆品标准和分类管理制度；（十）负责权限内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监督检查；（十一）负责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上市后风险管理，组织开展药品和化妆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的监测管理与风险处置工作；（十二）负责统一管理计量工作；（十三）负责统一管理标准化工作。依据法定职责，对标准的制定进行指导监督，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教育、科研机构等开展或参与标准化工作；（十四）负责统一管理和监督认证认可工作；（十五）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综合协调工作；（十六）负责组织开展有关消费维权工作，负责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受理和处理等工作，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十七）负责协助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工作，依法查办辖区内市市场监管局委托的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案件；（十八）完成区委、区人民政府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情况
我局共有独立编制机构1个，其中：行政机构1个。独立核算单位1个。本年度参加决算单位1个。
3.人员情况
2022年度决算实有人数为96人。2022年年初我局在职人数103人，退休10人；2022年底在职人数96人，新进2人，退休2人，调出5人，辞职1人，开除1人。
（2） 绩效目标
[bookmark: _GoBack]1.本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为开展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工作、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和行政许可工作，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药品和化妆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的监测管理与风险处置工作、综合协调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组织开展有关消费维权工作，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
2.本单位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为保障芦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院外独立办公场地的正常办公开支。优化营商环境；净化市场环境；保障市场安全；推动产业发展。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本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负责权限内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监督检查。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2年预算资金。
我单位2022年收入预算为2136.56万元，支出预算数为2136.56。年度执行中收入预算调整数为2176.67万元，支出预算调整数为2176.67万元。
2.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176.67万元。
3.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176.67万元。其中：项目支出582.02万元，基本支出1594.6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356.63万元，公用经费238.02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1.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项目支出0.85万元；
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目支出31.12万元；
3.机关服务项目支出32.34万元；
4.市场主体管理项目支出97.86万元；
5.药品事务项目支出2.5万元；
6.食品安全监管项目支出134.87万元；
7.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项目支出282.48万元。
三、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无。
四、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无。
五、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本单位“四本预算”支出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较为理想，达到了年初设定的各项绩效目标。以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和行政许可、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综合协调、消费者维权等部门职责为出发点，以严格按制度执行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开展业务，实现了如下效果：
1.运行成本。2022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176.67万元。其中：项目支出582.02万元，基本支出1594.6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356.63万元，公用经费238.02万元保证了人员的基本支出及办理业务所需的必备开支。
2.管理效率。所有资金使用严格按审批程序办理、操作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各项支出严格按照各项制度执行。
3.履职效能。全程电子化登记设立比例≧90%，宣传工作完成率100%，广告违法率逐步降低，知识产权案件办结率100%，检测不合格食用农产品处理率100%，违法行为查处率100%，食品流通行业人员培训覆盖率100%，宣传、培训完成率100%，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及药品零售企业监管检查≥80%，。
4.社会效应。营造了宽松的市场准入环境，构建了群众、企业等市场主体懂法、守法的良好市场秩序，重特大食品安全事故0起，构建食品安全的消费环境，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升。
5.可持续发展能力。本单位职能平稳有序运行，更好的履行市场监管职责。
6.服务对象满意度。公众满意度达到85%以上。企业满意率90%，公众的消费安全感≥85%。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1.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项目支出0.85万元，资金主要用于依法查办辖区内市市场监管局委托的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案件，本项目的开展维护了公平有效的市场秩序。
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目支出31.12万元，资金主要用于院外办公场地运行维护费支出30万元及发放信访及纪检监察岗位津贴1.12万元。
3.机关服务项目支出32.34万元，资金主要用于院外办公场地运行维护费支出。
4.市场主体管理项目支出97.86万元，资金主要用于行政登记、审批支出，企业信用监管工作支出，业务系统维护支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支出，商品与网络交易监管及广告监测专项支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支出，日常监管与执法支出。市场交易秩序得到了长期维护，本单位市场监管能力与水平持续提升。
5.药品事务项目支出2.5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对权限内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进行培训及监管，项目的开展保证了药品安全保障水平不断提升。
6.食品安全监管项目支出134.87万元，资金主要用于食品相关证照的办理支出，支付食品抽检费用，开展食品相关知识培训，印制法律法规及相关宣传资料等。提高了生产经营者的法律意识，营造了安全的食品生产环境，构建了食品安全的消费环境。
7.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项目支出282.48万元，资金主要用于保障芦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院外独立办公场地的正常办公开支，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劳务派遣人员劳务费；支付职工用餐费用；支付办公场所水、电、气、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及房屋维修维护费。确保了院外办公场地的正常运行。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目支出年初预算为1.12万元，支出决算为31.1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2778.57%，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主要原因是原年初预算与财政下达指标口径的调整，导致支出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
2.市场主体管理项目支出年初预算为144万元，支出决算为97.8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67.96%，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财政资金紧张，导致本年度部分支出未予支付，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
3.药品事务项目支出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2.5万元，由于预算数为零，无法计算百分比，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主要原因是追加了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到位率，做准做全基本支出预算，做全项目支出预算，加强预算支出的审核、跟踪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提高预算编制严谨性和可控性。　
2.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严格实行项目管理程序化，实现项目申报、实施、拨付、评价全流程监督与控制，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并把自评结果应用作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落脚点，及时整理、归纳、分析、反馈绩效自评结果，并将其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本单位无独立网站，自评结果将与2022年决算一起，在芦淞区政府官网上进行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